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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及介紹 

召集人歡迎各成員出席荃灣區足球代表隊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第一次會

議。他請各成員盡量精簡發言，並提醒各位成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第 28 及 42

條的規定，除非另獲召集人同意，成員只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

時間最多為三分鐘。 

 

II 第 1項議程：商討授權地區足球隊代表荃灣區參加香港足球總會賽事 

2. 召集人請成員就授權地區足球隊代表荃灣區參加香港足球總會賽事事宜發表意見。 

 

3. 成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他知悉荃灣足球會（下稱“足球會”）對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並無異議。此外，

足球會會委任荃灣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分別擔任足球會的榮譽會長及榮譽副

會長，以及委任康體藝術文化普及委員會主席擔任足球會榮譽顧問。再者，足

球會無意在本年度申請區議會撥款，但將會在明年度申請 40至 50萬元區議會



撥款，以舉辦社區參與活動計劃的活動（李洪波議員）； 

(2) 他認為區議會如授權足球會代表荃灣區參加賽事，必須對其參賽成績負責。據

悉，足球會於去季聯賽成績未如理想，於丙組聯賽排名尾四。如足球會繼續以

過往的方式管理球隊，會對區議會的聲譽有一定影響。為此，他建議撥款資助

足球會在後衛及前鋒位置各引入一名前香港超級聯賽球員助陣，以他們的經驗

幫助新進球員，藉此增強球隊的實力。此外，現時荃灣區足球代表隊球員的出

場費用只有 100元，而後備球員如未有上場比賽，則不會收到任何津貼或薪酬，

因此他認為需改善區隊球員的待遇，否則比賽表現良好的球員會成為挖角目標，

轉至其他球會（召集人）； 

(3) 他贊成召集人的建議，但認為球員招聘工作須以公開、公平及公正方式進行，

亦需考慮有關建議能否配合球隊現有的運作模式。此外，他建議工作小組可監

察球隊的訓練情況是否理想。再者，他詢問有否規定荃灣區足球代表隊成員須

為荃灣區居民，以及荃灣區是否有其他足球隊可代表荃灣區參加香港足球總會

賽事（黃家華議員）； 

(4) 他對有關建議是否符合《荃灣區議會撥款準則》存有疑問（陸靈中議員）； 

(5) 他認為，有關建議須符合《荃灣區議會撥款準則》並得到足球會同意，方能落

實（趙恩來議員）；以及 

(6) 他支持監管獲授權為荃灣區足球代表隊的球隊，同時出於善意支持球隊（林錫

添議員）。 

 

4.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只會批出撥款，不會干涉足球隊的日常運作和要求足球隊聘

請指定球員。此外，十八區區議會均無規定地區足球隊代表隊的成員必須是當區居民。

此外，工作小組可授權另一支球隊代表荃灣區參加香港足球總會賽事，但首要條件是該

球隊須擁有香港足球總會會籍。 

 

5. 召集人表示，如足球會願意讓步，他建議可先嘗試與足球會合作。成員一致同意有

關建議。 

 

6. 成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他認為應盡快與其他擁有香港足球總會會籍的球隊進行商討，相信能促使荃灣

代表隊發奮圖強，提升競爭力（黃家華議員）； 

(2) 如與足球會在授權事宜上商討不果，他建議另覓甲、乙或丙組聯賽的現役球隊

代表荃灣區（召集人）； 

(3) 他認同監察球隊的工作非常重要。他又認為，荃灣區足球隊歷史悠久並曾創下

輝煌成績，足可作為與其他球隊商討合作時的賣點（陸靈中議員）； 

(4) 他擔心足球隊因時間倉促或其他原因而未能於本屆聘請合適的球員。他因此詢

問，足球會如不接受有關建議，是否便不會獲授權為荃灣區足球代表隊（李洪

波議員）； 

(5) 他同意另覓球隊，但質疑區議會是否有能力承受與甲組球隊合作所帶來的財政



壓力。此外，他認為足球會可選擇不接受工作小組的撥款建議，但授權條件應

是足球會須達到指定成績，並應按情況決定來年是否延續合作關係。他亦建議

由足球會自行釐定目標，作為奮鬥方向（林錫添議員）；以及 

(6) 他認為可先與足球會進行商討，並向該會轉達工作小組的意見，在取得該會的

意見後再於會議上討論。如足球會不接受撥款建議，工作小組可着手準備尋找

其他擁有香港足球總會會籍的球隊，商討合作事宜。如足球會的表現最終未如

理想，工作小組也可於會議上討論是否授權其他球隊代表荃灣區（趙恩來議員）。 

 

7. 成員一致同意區議會待足球會釐定目標後才授權該會代表荃灣區參加香港足球總

會賽事的建議。 

 

III 會議結束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三時三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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